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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丛书最大亮点：所用法律法规英文文本皆来自全国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和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审
定的译文，堪称“准确翻译 权威审定”，是中国法律法规英文学习读本中最权威之作。
　　　　本丛书按学科分为七个分册，每个分册挑选了该学科最重要的法律文件，以期帮助读者掌握
该学科常用术语的专业表达方式。
本丛书进行了专业的深度加工：为了方便读者记忆，用下横线对重要的术语进行标注；为了帮助读者
理解关键术语，根据当代权威法律英语专业辞典添加脚注；为了方便读者积累专业词汇，随书附上《
重要术语词汇表》、《部分国家机关参考译名表》和《涉外法务常用文书》等附件；鉴于部分读者有
留学的志向，我们还整理了《全美55家著名法学院名录》。
　　　　丛书特点：　　　　1.准确翻译，权威审定。
　　　　2.根据法律英语专业辞典精心添加英文脚注。
　　　　3.中英文本清晰对照，关键术语重点提示。
　　　　4.实用附录一重要术语词汇表、部分国家机关参考译名表、全美55家著名法学院名录和涉外
法务常用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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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Companies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Regulation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Registration Administration of Companies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 Securities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
Negotiable Instruments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Insurance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中华人民共
和国保险法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 Enterprise Bankruptcy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附
录一：重要术语词汇表附录二：部分国家机关参考译名表附录三：全美55家著名法学院名录附录四：
涉外法务常用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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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2005年10月27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修
订。
2006年1月1日起执行。
　　目录　　第一章 总则　　第二章 有限责任公司的设立和组织机构　　第一节 设 立　　第二节 组
织机构　　第三节 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特别规定　　第四节 国有独资公司的特别规定　　第三章 有
限责任公司的股权转让　　第四章 股份有限公司的设立和组织机构　　第一节 设立　　第二节 股东
大会　　第三节 董事会、经理　　第四节 监事会　　第五节 上市公司组织机构的特别规定　　第五
章 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发行和转让　　第一节 股份发行　　第二节 股份转让　　第六章公司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资格和义务　　第七章 公司债券　　第八章 公司财务、会计　　第九章 公司
合并、分立、增资、减资　　第十章 公司解散和清算　　第十一章 外国公司的分支机构　　第十二
章 法律责任　　第十三章 附 则　　以下条文中的黑体字为新《公司法》修改或补充的内容　　第一
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公司的组织和行为，保护公司、股东和债权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经
济秩序，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制定本法。
　　第二条 本法所称公司是指依照本法在中国境内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条 公司是企业法人，有独立的法人财产，享有法人财产权。
公司以其全部财产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
　　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以其认购的股
份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
　　第四条 公司股东依法享有资产收益、参与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
　　第五条 公司从事经营活动，必须遵守法律、行政法规，遵守社会公德、商业道德，诚实守信，接
受政府和社会公众的监督，承担社会责任。
公司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不受侵犯。
　　第六条 设立公司，应当依法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设立登记。
符合本法规定的设立条件的，由公司登记机关分别登记为有限责任公司或者股份有限公司；不符合本
法规定的设立条件的，不得登记为有限责任公司或者股份有限公司。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设立公司必须报经批准的，应当在公司登记前依法办理批准手续。
　　公众可以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查询公司登记事项，公司登记机关应当提供查询服务。
　　第七条 依法设立的公司，由公司登记机关发给公司营业执照。
公司营业执照签发日期为公司成立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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